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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0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66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交易公司股票情况查询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股份”、“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7年9月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等议案，并发布了《凌

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申请撤回相

关申请文件的公告》及相关文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

引》的要求，公司需要对方案披露之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

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进行自查，自查期

间为自本次重组方案披露之日（2016年12月28日）起，至公司股票因终止本次

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一交易日（2017年9月18日）止。 

目前，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交易

数据并完成自查工作，经核查，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

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自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2016年12月28

日）至公司股票因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一交易日（2017年9月18日）期

间，持有公司股票的变动情况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重组预案披露之

日（2016 年 12

月 28 日）持股

数量 

终止重组事项

停牌前一交易

日（2017 年 9

月 18 日）持股

数量 

持股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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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重组预案披露之

日（2016 年 12

月 28 日）持股

数量 

终止重组事项

停牌前一交易

日（2017 年 9

月 18 日）持股

数量 

持股变动 

情况 

1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56,522,641  156,522,641  0  

2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2,583,628  32,583,628  0  

3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869,888  14,869,888  0  

4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152,416  11,152,416  0  

5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9,270,000  9,508,476  238,476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170,239  6,317,991  -852,248  

7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云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400,000  0  -4,400,000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999,777  0  -3,999,777  

9 
苏州瑞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3,717,472  3,717,472  0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2,982,980  0  -2,982,980  

二、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重组预案披露之

日（2016 年 12

月 28 日）持股

数量 

终止重组事项

停牌前一交易

日（2017 年 9

月 18 日）持股

数量 

持股变动 

情况 

1 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26,782,865  126,782,865  0  

2 
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9,270,000  9,508,476  238,476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170,239  6,317,991  -852,248  

4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云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400,000  0  -4,400,000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999,777  0  -3,999,777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2,982,980  0  -2,982,980  

7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43,852  2,843,852  0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9,969  435,322  -1,954,647  

9 
中欧盛世资产－广州农商银行－深

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193,209  0  -1,193,209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

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167,538  961,785  -20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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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在自查期间曾有过交易记录的股东申万菱信资产-工商银行-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天冶基金-浦发银行-天冶凌云 1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七组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中欧盛世资产-广州农商银行-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上述股东未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讨论与决策，公司未

向其泄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尚未公开的信息。在本次终止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 

三、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持有公司股票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在自查期间

内，本次重组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

下： 

（一）自然人顾小倩 

顾小倩系交易对方北方信息控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的监事，在 2016 年 1

月 20 日之前已持有凌云股份 6,000 股。自查期间，顾小倩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顾小倩 
2017-4-7 卖出 1,900 4,100 

2017-4-7 卖出 4,100 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顾小倩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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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二）自然人刘宇飞 

刘宇飞系标的公司北京东方联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联星”）自

然人股东，自查期间，刘宇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刘宇飞 
2017-4-10 卖出 300 1,700 

2017-4-10 卖出 1,700 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刘宇飞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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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三）自然人李晶 

李晶系标的公司东方联星董事长梁培康之配偶，自查期间，李晶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李晶 

2017-1-16 卖出 1,000 4,000 

2017-3-30 卖出 400 3,600 

2017-3-30 卖出 600 3,000 

2017-4-7 卖出 1,000 2,000 

2017-4-7 卖出 2,000 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李晶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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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四）自然人张典 

张典系标的公司东方联星副总经理张新之女，自查期间，张典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张典 

2017-5-10 买入 1,000 1,000 

2017-5-12 卖出 -1,000 0 

2017-5-31 买入 2,000 2,00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张典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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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五）自然人姚晓军 

姚晓军系东方联星监事丁兴明之配偶，自查期间，姚晓军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姚晓军 
2017-4-24 买入 300 300 

2017-4-25 卖出 300 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姚晓军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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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六）自然人唐丽芬 

唐丽芬系东方联星监事张云之配偶，自查期间，唐丽芬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唐丽芬 

2017-1-17 买入 500 500 

2017-3-9 买入 900 1,400 

2017-3-9 买入 1,1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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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2017-3-15 买入 1,100 3,600 

2017-3-15 买入 1,400 5,000 

2017-3-27 卖出 900 4,100 

2017-3-27 卖出 1,000 3,100 

2017-3-27 卖出 3,100 0 

2017-5-8 买入 300 300 

2017-5-8 买入 1,000 1,300 

2017-5-8 买入 200 1,500 

2017-5-16 卖出 300 1,200 

2017-5-16 卖出 1,200 0 

2017-5-16 买入 1,400 1,400 

2017-5-17 卖出 1,400 0 

2017-5-18 买入 200 200 

2017-5-19 卖出 200 0 

2017-5-26 买入 10 10 

2017-5-26 买入 690 70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唐丽芬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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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七）自然人宗永生 

宗永生系交易对方北方凌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自查期间，宗

永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变动日期 交易性质 
变更股数

（股） 
交易完成后剩余股份数量 

宗永生 

2017-5-10 买入 400 400 

2017-5-10 买入 100 500 

2017-5-10 买入 100 600 

2017-5-10 买入 600 1,200 

2017-5-10 买入 1,800 3,000 

2017-5-15 卖出 3,000 0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行为，宗永生已出具声明及承诺如下： 

“1、本人未参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在凌云股份本次重

组停牌前未知悉该事项。本人核查期间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据对

证券市场、行业和对凌云股份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

资行为，与凌云股份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本人未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2、本人未存在向本人亲属泄露或从本人亲属取得凌云股份内幕信息的情

形，未存在利用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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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人承诺：若本人上述买卖凌云股份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愿意将因上述凌云股份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上交凌云股份； 

4、在凌云股份复牌直至凌云股份重组事项实施完毕或凌云股份宣布终止该

事项实施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规范交易行为，不会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

凌云股份的股票； 

5、本人在核查期间未存在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凌云股份股票或从

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6、本人承诺：在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除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经有权机关批准进行相关交易之外，不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市

场或其他途径买卖凌云股份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拟实施的上市公司重

组事宜之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四、其他说明 

在公司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停牌前，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

人范围。除以上情形外，其他各自查主体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29日 


